
糕菲庇護工場庇護性就業者產能核薪機制 

修訂日期:112年 12月 20日  

說明:  

 

1.庇護員工任用日起一個月內完成第一次產能核薪評估,並依結果列入 3-

2B服務計劃中提供服務。  

2.每年於 6月與 12月底,依庇護員工近半年工作表現實施產能核薪評估,

評核時需以「工作行為紀錄表」作為依據,計算每月問題行為平均發生次

數後,依「產能核薪評核標準」給分。  

3.就業服務員每週應紀錄庇護員工發生問題次數於「工作行為紀錄表」

中。  

4.各項目得分如低於 3分以下(含 3分),依庇護員工個別狀況依序列入 3-

2B服務計劃中提供服務。  

5.庇護員工第一次產能核薪日期距離每年定期產能核薪日期 60日以內(含

60日),則該次定期產能核薪則不予實施。  

6.相關產能評核機制皆需送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7.核薪方式以月薪方式計薪。分數達 96分以上(含 96分)依庇護員工意願

辦理轉銜。  

 

 

 



庇護性就業者產能核薪表實際評分表如下: 

糕菲庇護工場庇護性就業者產能核薪表 

評量項度 
評量內容 

姓名 

  

評量標準 配分 得分 

工
作
生
產
能
力(54%) 

工
作
前
置
作
業 

能自行完成前置作業，疏漏在 1項以內 3   

能自行完成前置作業，疏漏在 2項以內 2   

能自行完成前置作業，疏漏在 3項以內 1   

未行動/前置作業疏漏過多 0   

  

工
作
產
能             (
依
每
日
規
範
「
銷
售
、
包
裝
、

生
產
」) 

當月平均工作達成率 95%以上  8   

當月平均工作達成率 90~94% 7   

當月平均工作達成率 85~89% 6   

當月平均工作達成率 80~84% 5   

當月平均工作達成率 75~79% 4   

當月平均工作達成率 70~74% 3   

當月平均工作達成率 50%~69% 2   

當月平均工作達成率低於 50% 1   

時
間
掌
控
執
行(

以
庇
護
性
就

業
者
平
均
執
行
時
間
為
標
準) 

於規範時間內完成工作 4   

超時 15分鐘以內 3   

超時 15-30分鐘 2   

延宕超過 30分鐘 1   

工
作
品

質      

(

符
合

當
前
工

作
合
格

標
準) 

工作品質合格率達 90%以上 7   



工作品質合格率達 80%以上 5   

工作品質合格率達 70%以上 3   

工作品質合格率未達 70% 1   

遵
守
工
作
程
序  (SOP)

 

完整依 SOP操作 4   

疏漏一個步驟 3   

疏漏二個步驟 2   

疏漏三個步驟 1   

四個步驟以上未照程序操作 0   

產
品
辨
識
能
力 

能辨識當前上架生產、販售產品，正確無誤 4   

能辨識當前上架生產、販售產品，錯誤 1~2項 3   

能辨識當前上架生產、販售產品，錯誤 3~4項 2   

辨識當前上架生產、販售產品，錯誤高於 5項 0   

物
品
清
點(

點
數) 

清點正確率 95%以上 5   

清點正確率 80%~94% 3   

清點正確率 50%~79% 1   

清點正確率低於 50% 0   

問
題
解
決
能
力 

能嘗試解決或尋求有效協助管道並完成學習 4   

未能自行嘗試，但能主動告知並完成學習 3   

能發現問題，能主動告知，但學習不佳 2   

未掌握發現問題或告知的行為能力 0   

專
注
力 

能穩定專注當前工作不分心至少三小時 5   



能穩定專注當前工作不分心至少二小時 3   

能穩定專注當前工作不分心至少一小時 1   

一小時內多次分心，需要頻繁且大量督導 0   

衛
生
保
潔
能
力 

清潔打掃經檢查後合格 5   

清潔打掃經一次複檢後合格 3   

清潔打掃需多次複檢和教導 1   

清潔打掃多次均不合格/需重新教導 0   

自
我
檢
核
能
力 

工作後能自行執行檢核，未有疏漏 5   

工作後能自行執行檢核，偶有疏漏(5次內) 3   

工作後能自行執行檢核，多次疏漏(超過 5次) 1   

未能執行工作後自我檢合 0   

工
作
勝
任
能
力(42%)

 

 
服
從
度/

工
作
變
異 

能完全配合工作指派 4   

接受工作指派/轉換有反彈，經少量輔導後改善 3   

接受工作指派/轉換有反彈，經多次輔導後改善 2   

未能配合工作指派 0   

主
動
性 

能主動工作無須提醒 3   

1~2次提醒後能開始執行工作 2   

需數次(3~5次)提醒後方開始執行工作 1   

每項工作或步驟均需要他人提醒 0   

體
耐
力 

能連續工作 120~150分鐘 5   

能連續工作 90~120分鐘 4   



能連續工作 60~90分鐘 3   

未能連續工作 60分鐘 1   

溝
通
表
達
能
力 

能明確表達/轉述語意 4   

能進行簡單對話，有些部分詞不達義或難以說明 3   

難以進行對話溝通，但能單向對話並以肢體語言簡單回覆 2   

溝通耗時，交流表達完整度低於 50% 1   

出
席
率 

全勤且能依規定請假 3   

遲到早退 1次 2   

遲到早退 2次以內 1   

遲到早退 3次以上 0   

衛
生
習
慣/
儀
容 

具有良好且合乎職場規範之衛生習慣與儀容 4   

衛生習慣與儀容經職場規範項目檢核 10%不合格 3   

衛生習慣與儀容經職場規範項目檢核 20%不合格 2   

衛生習慣與儀容須頻繁大量督導檢核 1   

情
緒
控
管 

能良好掌控自身情緒，並適當表達 5   

情緒能於短時間內自行控管/平復 4   

情緒平復需他人介入安撫 3   

經他人安撫後無效，挫折忍受度較低 1   

人
際
互
動 

在人際交友與性別上行為合宜 4   

人際互動頻率較少，但能合宜的回應，爭執能自行處理 3   

與他人容易起爭執，經介入輔導後改善 2   



易起爭執，介入輔導後未能有效改善 1   

性
別
關
係 

與不同性別之同事相處舉止合宜 3   

性別關係表現"偶有"不合宜行為，經輔導後能改善 2   

性別關係表現"常有"不合宜行為，需輔導介入 1   

未具備性別關係正確概念 0   

器
具
使
用
操
作
能
力 

能熟練使用職務內之機工具 3   

使用職務內之機工具偶有不熟悉的情況 2   

對職務內之機工具使用仍生疏 1   

物
品
復
歸
能
力 

物品使用後能完整復歸，明確知曉各物品擺放位置 4   

工作完成後物品完整復歸率 80% 3   

工作完成後物品完整復歸率 50% 2   

工作完成後物品完整復歸率低於 50%或經常未執行 1   

其
他(

4
%
) 

臨
時
交
辦
事
項 

執行上級臨時交辦事項或配合職場要求提供支援協助 4   

總分 100   

評估日期:          就服員:             家長簽章: 薪資: 

 

 

 

 



分數級距 50-59分 60-71分 71-75分 76-80分 81-90分 91-95分 96-100分
50 8,373        
51 8,544        
52 8,714        
53 9,033        
54 9,350        
55 9,670        
56 9,988        
57 10,307      
58 10,685      
59 11,064      
60 11,444    
61 11,615    
62 11,784    
63 11,956    
64 12,125    
65 12,297    
66 12,468    
67 12,638    
68 12,808    
69 12,980    
70 13,150    
71 13,718     
72 14,174     
73 14,629     
74 15,084     
75 15,538     
76 15,993       
77 16,448       
78 16,903       
79 17,358       
80 17,813       
81 18,269       
82 18,496       
83 18,722       
84 18,950       
85 19,178       
86 19,405       
87 19,633       
88 19,859       
89 20,087       
90 20,314       
91 20,543      
92 20,999      
93 21,452      
94 21,908      
95 22,363      
96 22,817
97 23,726
98 24,637
99 25,547
100 27,480

                            113年庇護員工薪資級距           112年12月20修訂版


